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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欺骗，是邪教惯用的伎俩，也是邪教的本质属性。
邪教编造、散布的迷信邪说，是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
制成员的弥天大谎。邪教，是教主精心炮制出来的一个莫大
的骗局。

邪教之骗，表现在方方面面。邪教教主大都是政治野心
家，无不幻想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建立神权加政权的统治。
他们用迷信邪说把信众骗上自己的“战车”，使其在“神
圣”的旗帜下疯狂地与社会和政府对抗。邪教借以滋生蔓延
的物质基础“奉献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诈骗经济”。邪
教对财富的骗取，与世俗社会的坑蒙拐骗，在本质上并没有
什么不同，只是世俗社会坑蒙拐骗是对财富的直接骗取，而
邪教之骗则是先骗取人们心灵，然后再以“奉献”的形式肆
无忌惮地聚敛。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做到的有两件事：一件
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一件是把别人的钱装进
自己的口袋里。邪教教主把这两件事都做到了：通过精神控
制(洗脑)，把自己的邪恶思想装进了追随者的脑袋里，使其
成为甘受驱使的精神奴隶；又通过诱导“奉献”(多奉献多得
神恩典)，把追随者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欺骗，是邪教安
身立命之根本，只要邪教一息尚存，骗局就不会结束。这正
是邪教的邪恶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邪教组织连盗贼团伙
都不如。盗贼团伙之手总是伸向外部，而邪教教主两眼则死
死地盯住追随者的钱包。道亦有道，邪教无道，说来实在可
恶。

邪教，都是靠欺骗起家的，“法轮功”也不例外。李洪
志从“不说大点没人信”、篡改自己的生日傍大佛开始，一
路走来，信口雌黄，抛出一连串的谎言，什么“宇宙掉
人”、“地球垃圾站”、“地球爆炸”、“法轮功救人”、
“修炼圆满”、“法轮天国”，还有“狐黄白柳附体”、
“大战蛇精”、“业力致病”、“病灾还债”等等，越说越
玄，愈吹愈奇。不过总的看来，从“法轮功”建立到被取缔
那段时间，“法轮功”邪教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编造迷信邪
说上，待到李洪志等几个头头逃到境外之后，这种欺骗性又
集中表现在制造“被迫害”政治谣言上。这是“法轮功”与

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连的结果。一方面，境外“法轮功”在
西方立足打的是“被迫害”的旗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西
方反华势力有很强的依赖性；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要西
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法轮功”这股邪恶力量，需
要“法轮功”的“被迫害论”作为抹黑中国、妖化中国、在
国际政治舞台向中国挥舞“人权”大棒的“证据”。二者狼
狈为奸，一拍即合。在这种情况下，李洪志及其“法轮功”
组织为了显示自己被利用的价值，换取政治上经济上的更大
支持，指示国内残存人员不择手段地制造“被迫害”的政治
谣言。“法轮功”网络媒体大肆炒作的“酷刑迫害”视频
“青岛悲歌”，堪称是这类谣言的典型。后经青岛警方侦
破，原来是境内几个“法轮功”骨干人员集体伪造的。那视
频上打人的和被打的，都是扮演的，那被打者身上的血污，
是用红色染料、蕃茄酱和可乐饮料调制涂上的。真相大白，
成为坊间笑料。不管“法轮功”如何巧舌如簧，但终究砍的
没有镟的圆，只能越描越黑。

邪不胜正，假不成真，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真正可悲的，还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伪造“酷刑迫害”谣

言的“法轮功”残存人员。他们潜伏在阴暗的角落，冒着风
险与境外“法轮功”暗暗相通，不是“法轮功”的宣传不
看，不是“法轮功”的消息不听，不是“法轮功”的指使不
干。其实，他们原来大都并不愚蠢，可如今都在做亲者痛、
仇者快的天下最愚蠢的事；他们原来大都不是社会上的恶
人，可如今却在做元凶大恶的帮凶；他们原来大都没有与政
府对抗的情结，可如今已站在与政府对抗的前列；他们原来
大都不是没有思想的人，可如今已被洗脑，失去了对政治、
道德的反思能力，只剩下了对邪教的单纯服从；他们原来是
坊间一些面熟耳熟的人，可如今让人觉得他们是如此的冷
漠、陌生和不可理喻。他们被邪教骗走了灵魂。

我们还是相信，这些人在铁的事实面前多次碰得头破血
流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恢复自己对政治、道德的反思能
力，到那时，便是“法轮功”邪教的烟消灰灭之时。

鲁政法宣

邪教之道——— 欺骗

邪教的本质
第一，反人类。这是邪教本质的首要表现，集中体现

在编造和散布“人类罪恶论”。妄言人类自身具有不可饶
恕的罪恶，人们必将经过“大灾大难”，甚至“地球爆
炸”、“人类毁灭”，煽动只有加入邪教才能得到拯救。

第二，反科学。现代科学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
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邪教反科学的本质，突出

表现在他们宣扬的神秘主义和“教主”的所谓“神通”、
“法术”上。

第三，反社会。突出表现为逃避现实社会，对抗现实
社会，破坏现实社会。邪教组织都把其小团体打造成一个
封闭的社会，不准其成员参与正常社会交往，将他们与正
常社会隔绝起来。

第四，反政府。邪教的反政府本质在不同的时期、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表现也不尽一致。突出表现在竭
力散布“政府无用论”和“法律无用论”。

近日，莒县启动“自觉抵制邪教 创建文明校园”反
邪教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 1000 余名师生参加活动启动仪
式。

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将“自觉抵制邪教 创建文明校

园”思想传播到中小学校园，旨在提高广大师生识邪防邪意
识能力，教育引导广大中小学生远离邪教，并通过学生与家
长“小手拉大手”，将反邪教教育传递到家庭、延伸到社
会，形成“学校—家庭—社会”递次扩展的辐射效应。

莒县启动

“自觉抵制邪教 创建文明校园”

反邪教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

“自觉抵制邪教、创建文明校园”启动仪式

中小学生反邪教书画作品

漫画：听信科学 李明新 漫画：索 李肖扬漫画：泯灭人性 刘勇

反邪教青少年读本和漫画集
“抵制邪教——— 我们在行动”学生集体签名

序
号

债务
人名
称

本金 利息 担保物 担保人

1

烟台
海融
置业
有限
公司

240,000,000 . 00 116,363,553 . 16

抵押物 1 ：抵押方式：最高额抵
押合同；抵押物类型：土地；抵
押权：唯一抵押；抵押金额：
24000 万元；资产现状：空置；抵
押物详细位置：烟台市牟平区
大窑镇高尔夫路 9 号；土地面
积：105333 . 31 平方米；使用权性
质：住宅。抵押物 2：抵押方式：
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类型：
在建工程；抵押权：唯一抵押；
抵押金额：24000 万元；资产现
状：空置；抵押物详细位置：烟
台市牟平区大窑镇高尔夫路 9
号；建筑面积：17326 平方米；使
用权性质：住宅。抵押物 3 ：抵
押方式：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
物类型：在建工程；抵押权：唯
一抵押；抵押金额：24000 万元；
资产现状：空置；抵押物详细位
置：烟台市牟平区大窑镇高尔
夫路 9 号；建筑面积：17326 平
方米；使用权性质：住宅。

法 人 保
证人：山
东 亿 东
投 资 有
限公司；
自 然 人
保证人：
刘蕾、车
向升、薛
彦鹏、张
娜、刘会
玲、薛志
奎；

合计240,000,000 . 00 116,363,553 . 16

序号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 利息

1
山东瑞特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东营万通橡胶助剂有限公司、延军、
商文强

19,999,989 . 65 1,945,207 . 15

2
东营海纳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东营万通橡胶助剂有限公司、山东贝
特尔车轮有限公司、延新泉

10,000,000 . 00 1,079,618 . 46

3
山东驰中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德通车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驰
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营东晖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奥戈瑞轮胎有限
公司、山东驰中蔬菜有限责任公司、
李振平、郭福聚、郭根聚、曹红红

40,000,000 . 00 2,556,674 . 39

4
山东华通石化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寰球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山东
华通石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杨宝勇

18,000,000 . 00 1,771,731 . 38

5
东营市半球纺织
有限公司

山东西水塑料管业有限公司、宋继刚 20,000,000 . 00 1,761,393 . 66

6
东营金凯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东营山旺化工有限公司、朱永刚 20,000,000 . 00 2,629,083 . 69

7
东营市东海聚苯
乙烯有限公司

山东迪赛机电有限公司、山东东森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00 . 00 913,394 . 12

合计 166,999,989 . 65 12,657,102 . 85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 利息

1
龙口市龙
腾木业有
限公司

长青建材产业(蓬莱)有限公司、黄海涛、
孙凤霞、烟台盛达木业有限公司、烟台盛
鼎木材有限公司、龙口市龙达木业有限
公司、烟台龙强贸易有限公司

14,990,000 . 00 298,814 . 42

2
龙口兴发
木业有限
公司

长青建材产业(蓬莱)有限公司、李荣芹 3,896,000 . 00 158,957 . 98

3
山东浩悦
木业有限
公司

龙口市立群木业有限公司、麻洲、凌明
贤、山东浩悦木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
龙口日电电器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
押、凌明贤名下房地产抵押

5,000,000 . 00 169,824 . 23

4
龙口市汇
通物流有
限公司

烟台盛达木业有限公司、龙口新一洲商
贸有限公司、张益洲、孙娴、张益添、黄海
涛、孙凤霞

20,000,000 . 00 607,715 . 09

5
龙口市佳
裕塑料有
限公司

中联佳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乔应佳、
栾金霞、龙口市佳裕塑料有限公司名下
房地产抵押

49,980,000 . 00 577,598 . 33

6
烟台浩林
生物肥料
有限公司

龙口市绿丹果品有限公司、烟台海洲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明才、姜艳芹、董杰、
索玲、龙口佳源颜料有限公司、山东金锋
人造皮革有限公司

35,000,000 . 00 258,408 . 92

7

斯瑞尔重
工 业（ 烟
台 ）有 限
公司

烟台汉联化工有限公司、刘洪强、斯瑞尔
重工业（烟台）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30,000,000 . 00 1,416,658 . 00

8
烟台宏兴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烟台力士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牟
平区养马岛通用机械厂、黄树盛

9,999,980 . 33 0 . 00

9
山东新峰
建筑装饰
有限公司

山东新峰石材集团有限公司、孙春国、程
爱香、孙康钧、宋肖亚、莱州诚源盐化有
限公司名下土地抵押

8,940,555 . 30 112,265 . 14

10
烟台嘉鸿
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永康食品有限公司、烟台味全乐食
品有限公司、烟台大宸食品有限公司、和
光食品（烟台）有限公司、李德山、李静

24,990,000 . 00 508,501 . 49

11
烟台佳恒
铜业有限
公司

李家亭、孙淑惠、招远鑫汇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39,954,222 . 58 663,008 . 53

12
烟台山上
里金矿有
限公司

烟台佳恒铜业有限公司、李家亭、孙淑惠 40,000,000 . 00 780,059 . 39

13
山东鑫汇
铜材有限
公司

烟台佳恒铜业有限公司、烟台佳恒新材
料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中佳新材料有
限公司）、烟台山上里金矿有限公司、李
家亭、孙淑惠

49,994,136 . 47 869,544 . 21

合计 332,744,894 . 68 6,421,355 . 7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9)华夏债转东方第 01 号《不良债权转让协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
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
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6 日。2019 年 6 月 6 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
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19 年 6 月 6 日之后新产生的欠
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
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泰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
(2019)华夏债转泰合第 05 号《不良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
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
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
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9)华夏债转信达第 02 号/信鲁-A-2019-
029《不良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含下属分支机
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
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3 日。2018 年 9 月 13 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
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18 年 9 月 13 日之后新产生的
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
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号

币
种
本金

利
息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1

邹平齐星
开发区热
电有限公
司

BZ0310120160078
人
民
币
99,999,987 . 86 0

BZ03(高保)20160045 、
BZ03(高保)20160046

西王集
团有限
公 司 、
赵长水

2
邹平齐星
工业铝材
有限公司

BZ0310120160081 、
BZ0310120160002
( 展 期 协 议 编 号
BZ0310120170105)

人
民
币
99,449,979 . 72 0

BZ03(高保)20160047 、
BZ03(高保)20160048 、
JN21(高保)20160005 、
JN21(高保)20160006

西王集
团有限
公 司 、
赵长水

3
邹平县电
力集团有
限公司

BZ0310120170012
( 展 期 协 议 编 号
BZ0310120170142)

人
民
币
50,000,000 . 00 0

BZ03(高保)20170001 、
BZ03(高保)20170002

西王集
团有限
公 司 、
赵长水

合计 249,449,967 . 58 0

序号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 利息

1
东营市佳昊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广饶华邦化学有限公司、
东营市博源石油液化气
有限责任公司、高丰轮

50,000,000 . 00 157,083 . 33

2
山东大地石
化集团有限
公司

东营市广北实业总公司、
山东鲁深发化工有限公
司、东营市腾跃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东营市广北炭
黑有限责任公司、丁春松

40,000,000 . 00 5,132,552 . 14

3
东营大地硅
业有限公司

山东荣泰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丁春松

19,700,000 . 00 2,804,847 . 58

4
山东大地乳
业有限公司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丁春松

19,445,000 . 00 1,722,153 . 26

合计 129,145,000 . 00 9,816,636 . 3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泰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编号为(2019)华夏债转泰合第 06 号《不良债权转让协议》，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
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
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
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
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拥有对烟台海融置业

有限公司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9 年 6 月 20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元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
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
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
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

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

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联系电话：0531-86059787 李先生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 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齐河县富祥冷藏有限公司、李俊玲、吴水
英：本院受理张美玲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一案，上诉人张立友就(2017)鲁 1425 民初
3973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齐河县人民法院
刘允宝：本院受理原告刘双之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1425 民初 8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宣章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刘允宝：本院受理原告刘双之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1425 民初 8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宣章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徐印忠：本院受理原告徐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何淼：本院受理原告赵庆高诉你及被告何

宪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市香坊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425
民初 13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德州市隆旺食品有限公司、德州伊瑞达食

品有限公司、王宏宇、马妍妍、王世明、王会云：
本院受理原告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德州市隆旺食品有限公司、德州汇通
纺织品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德州银鑫棉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
州凯德仓储有限公司诉被告德州银鑫棉业有
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齐河县潘店壹加壹综合商店：本院受理的

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鲁 14 民初 8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苑洪伟、山东凯胜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石政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424 民初 1754 号案件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答辩状副本、民事裁定书
(简易转普通)。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邑县人民法院
夏津国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山东国信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岩：本院立案执行的
山东夏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夏津国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山东国信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岩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需对①被执行人山东国信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山东东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权 176164 股；②被执行人夏津国
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及地上建
筑物等进行价格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
评估机构及勘验现场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请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准时到达我院技术室(0534 — 2215505)，与
申请执行人共同选择评估机构并领取确定
评估机构通知，并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准时到达夏津国信生物蛋白有限公司
所在地进行现场勘验，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权利，法律后果自负。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州市隆旺食品有限公司、德州伊瑞达食

品有限公司、王宏宇、马妍妍、王世明、王会云：
本院受理原告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德州市隆旺食品有限公司、德州汇通
纺织品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米晨晨：我院受理张哲诉米晨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一、米晨晨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张哲借款 20000 元；
二、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米晨晨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491 民初 1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胡方厚：我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李亭申请

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18)鲁 1424 民初
178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鲁 1424 执 58 号《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罚款、
拘留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各一份，限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临邑县人民法院
张延波、夏津县润鑫纺织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张士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427 民初 24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郭尚水：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夏津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立国、王洪霞、
郭尚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427 民初 1866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苏留庄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杜守杰：本院受理原告侯明洋诉你债权转

让纠纷一案。因你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包含节假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郭吉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夏津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1427 民初 23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夏津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王方喜：本院受理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山东健民药业有限公司、晁岱勇及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维良、王秋香：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吉融
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通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九点，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审
理和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呼延梅：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吉融汽车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通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审理和
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王光兵：本院受理原告高芳芳与王光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可根据原告的起诉提出答辩意见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依法缺
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马兹禄、许文秀: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夏津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胜利、马虹霞：本院受理原告范新民诉

你们与谢宝成、李荣岗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9)鲁 1422 民初 1224 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2019)鲁 1422 执保 294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津县人民法院
董艳艳：本院受理原告陈鲁林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 0 1 9 ) 鲁 1 7 0 2 民初 44 0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牡丹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 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
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 年 7 月 11 日

拍 卖 公 告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山东泰山
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三笔债权进行打
包处置，受其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 9 时 30 分，在我公司会议室通过中国
拍 卖 行 业 协 会 网 络 拍 卖 平 台 ( h t t p : / /
paimai . caa123 . org . cn)以网络拍卖的方式公
开现状拍卖，债权情况如下：

一、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对债务人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山东泰山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泰
安市山口锻压有限公司)享有的泰安市岱岳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 0911 民初 5602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剩余债权及对债
务人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南留中村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土地证号：泰土国用(2012)第 D-0074
号]享有的抵押权。

债权明细：1 、借款本金 8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2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案件案件
受理费 37153 元、律师代理费 270000 元。

二、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对债务人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山东泰山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泰
安市山口锻压有限公司)享有的泰安市岱岳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 0911 民初 5603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剩余债权及对债
务人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南留中村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土地证号：泰土国用(2012)第 D-0075
号]享有的抵押权。

债权明细：1 、借款本金 7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2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案件案件
受理费 33247 元、律师代理费 250000 元。

三、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对债务人山东华锐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山东泰山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泰
安市山口锻压有限公司)享有的泰安市岱岳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 0911 民初 5611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剩余债权。

债权明细：1 、借款本金 4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2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案件受理
费 21429 元、律师代理费 181100 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 16
时前到我公司了解标的情况，于拍卖会前
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缴付凭证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报名手续(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借款
人、担保人的亲属及利害关系人不得参与
竞买)。

特别提醒：
1 、上述债权整体处置，竞买人完全了

解和理解，竞买保证金 380 万元。
2 、本次拍卖上述债权的当事人、已知

的担保物权人、租赁占用人、优先购买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作拍卖通知送达，
届时请参加拍卖会，如逾期则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

3 、竞买人受让债权后，对该债权按原
借款合同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的请求
权，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存在可
能无法享有的法律风险。

4 、竞买人完成报名手续，即视为已完
全了解和理解，其受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
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
重大缺陷，以至于竞买人预期利益无法实
现的风险。包括债务人、担保人已经破产、
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下落不明等情形。

5、请各竞买人在报名前详细阅读拍卖
相关材料所披露的内容，认真查看标的物，
充分了解标的物现状和瑕疵及相关法律规
定、政策规定。竞买人完成报名手续，即视
为已完全了解并认可标的物现状和一切已
知和未知的瑕疵。

6 、以上标的物所涉及的一切相关税、
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联系电话：15153836777 17753817357
联系人：李经理
公司地址：泰安市双龙路华城丽景湾

西门南邻 1003 号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

岳农商银行)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转让：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款
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 16 点前咨询上述债权是购买事宜。以上交易的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岱岳农商银行内部人员、国家
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及参与转让业务的律师、评
估师等关联人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联系人：刘经理；联系电话：0538-8206213 ；
地址：泰安市岱岳区财兴街 90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岱岳农商银行

纪检监察部)联系电话：0538-8563156
特此公告。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借款人
姓名

借款余额
（元）

担保
情况

借款日 到期日
系统欠息
金额（元）

山东华锐
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

8,000,000 . 00
土 地 使
用 权 抵
押

20150924 20170917 262,888 . 89

山东华锐
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

7,000,000 . 00
土 地 使
用 权 抵
押

20150924 20170917 230,027 . 78

山东华锐
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

4,000,000 . 00 保证 20150416 20160414 982,192 . 43

19,000,000 . 00 1,475,109 . 10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 10 时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以电子竞价或本公司
拍卖厅以现场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王俊华债权一宗。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有意竞买者可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前了解拍卖债权的基本情况。
三、拍卖保证金及手续办理：1 . 竞买保证金 10 万

元人民币；2 . 竞买人应在 2019 年 7 月 18 日上午 11:00
(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汇至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山东
同亨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烟台红旗支
行；账号：15398401040002099)，并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下
午 16:00 前持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0535-6289999 18653595888 杨经理
拍卖机构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 58 号

山东同亨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借款人)：烟台国腾达塑胶有限公司
(担保人)：烟台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市福山
区龙迪塑胶有限公司、刘世国、邢文国、刘喜凤

根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与
栾慎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已经将依法享有的(2017)鲁 0611 民
初 11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贵公司的债权及担保权利
转让给栾慎浩。现特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担
保人向受让人栾慎浩履行(2017)鲁 0611 民初 116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借款人)：烟台国腾达塑胶有限公司
(担保人)：王晓琴、刘世国、邢文国
(抵押人)：烟台市福山区龙迪塑胶有限公司

根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与
栾慎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已经将依法享有的(2017)鲁 0611 民
初 11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贵公司的债权及担保权利
转让给栾慎浩。现特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抵押人，请借
款人、担保人及抵押人向受让人栾慎浩履行(2017)鲁 0611
民初 11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借款人)：烟台成宇进出口有限
公司
(抵押人)：金华

根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与江世
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烟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山区支行已经将依法享有的
(2013)福商初字第 235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对贵公司的债权及
担保权利转让给江世林。现特通
知借款人及抵押人，请借款人及
抵押人向受让人江世林履行
(2013)福商初字第 235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

2019 年 7 月 11 日

遗失声明
巨野县人民法院 2017

年 9 月 11 日出具给丛自广

的 No . A105002693472 ，山

东省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

收据(预收)(案号为(2017)鲁

1724 民初 3705 号，缴款人

为原告丛自广，缴款金额

为 10 3 0 0 元，被告为房红

利，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

丢失，现声明该收据作废，

特此公告。

巨野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借款人)：烟台市福山区龙迪
塑胶有限公司
(担保人)：烟台国腾达塑胶有
限公司、烟台华通塑胶有限公
司、王晓琴、刘喜凤、刘世国

根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与
栾慎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已经将
依法享有的(2017)鲁 0611 民
初 11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对贵公司的债权及担保权利
转让给栾慎浩。现特通知借
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
担保人向受让人栾慎浩履行
(2017)鲁 0611 民初 114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山区支行

2019 年 7 月 11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季涛、吴艳、季庆余、金桂

芬、青岛海卓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通知人杨桂花与朱本

源 签 订 了《 债 权 转 让 协

议》，已经将对你们享有的

债权、抵押权等相应的全

部权益转让给朱本源。你

们应向朱本源履行债务、

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杨桂花

2019 年 7 月 11 日


